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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20世 纪们 年代 ,四 川省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《县备级组织纲要》,力 图在社会基

层建立各级
“
民意机构

”
。然而,由 于未能充分发动广大基层民众来公正选举民意机构 ,而 是

以
“
公正士绅

”
来代表民意,并且着重把

“
民意机构

”
当作完成各种行政任务的工具 ,这就造

成
“
民意机构

”
只代表地方士绅以及其他有产者的意志 ,在 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

募、征丁、吏治腐败等问题上作用十分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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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“
民意机构"的建立

⒛ 世纪 们 年代 ,国 民政府所要建立的基层

民意机构包括保民大会、乡镇民代表会、县临时参

议会及县参议会 ,建立民意机构是新县制下地方

自治政策的独特内容。尽管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
“
必须将官办 自治改为民办 自治 ;将土劣 自治改

为革命自治 ,而后真正地方 自治始有彻底实现的

可能
”
[11,以及纳保甲于自治之中,“ 民选精神似

应维持
”
[2](5⒄ 页)等卓见,但无论是⒛ 世纪⒛

年代末 sO年代初国民政府按孙中山先生的地方

自治思想制定的一系列自治法规 ,还是 30年代中

期按蒋介石的意图所推行的
“
纳保甲于自治

”
的

政策以及县政改革 ,但政府都未能明确下令建立

基层各级民意机构[3]。 直到抗战爆发后的 1939

年 10月 ,行政院颁发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《县

各级组织纲要》(即 新县制),才 明确要求建立基

层各级民意机构 ,作为地方自治政策的主要内容。

笔者认为,蒋介石国民政府要求建立各级民意机

构不只是一种政治宣传 ,在很大程度上 ,它确实是

政府力图贯彻的一项政策。这一点从当时各级政

府机构所颁政令中可以得到反映。

新县制颁布后 ,蒋介石手令四川省
“
自 1940

年3月 起全省各县一律实施 ,限 期三年完成
”

[4]。 按照该手令并根据《县各级组织纲要》,四

川省制定了《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三年计划大

纲》,将新县制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 ,其 目标是循

序渐进地实现地方自治 ,即借助由上而下 (由 县

而乡镇而保甲)的行政组织来指导建立由下而上

(由保甲而乡镇而县)的 民意机构[5]。 四川省所

属的各行政区纷纷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。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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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省第三行政区 ,自 1940年 3月 开始实施新县制

以后 ,“ 各县区均经遵照曾颁各项法令及规定程

序 ,按步推行 ,未或稍懈 ,并遵省令指定巴县、江北

两县为实施新县制示范县
”
[6](1页 )。 要求务必

从 1941年 7月 开始筹备∷保民大会和乡镇民代表

大会 ,在 1942年 7月 前成立县临时参议会。巴县

制定了《筹设乡镇以下各级民意机关工作推进时

限表》,自 1942年 6月 “
通令各区乡镇局积极筹

备
”
到 1942年 12月 “

呈报乡镇民代表会首次会

议记录∷为止 ,共分为 14个 阶段 ,每 一阶段分别

对应几天到一个月的实施时限[7]。 为了确保该

计划的顺利进行 ,巴 县政府还制定了《筹设乡镇

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注意事项》,要 求在户长会议

到保民大会再到乡镇民代表大会的层层选举 ,必

须在指导员及民政干部的监督之下进行。在选举

乡镇民代表时 ,“ 各指导员及乡镇长应切实指导

各保公民务须选举公正合格人士充任 ,同 时严密

防范土劣、哥老会、异党分子把持操纵或形成党派

争执
”
[7]。 总之 ,国 民政府确实希望按期建立民

意机构 ,希望通过新县制所设立的各级民意机构

来使民众负担平均一点 ,发挥民众 (包括士绅、其

他有产者以及一般民众等)的积极性来有效完成

摊筹派募、征丁等任务 ,同 时抵制地方各级官僚及

恶势力的贪污中饱等行为,充分动员人力、物力、

财力以利抗战及消灭异己势力以维护自身统治 ,

应该是可信的。

首先 ,通过民意机构来规范地方的摊筹派募

行为。硐 年代 ,地方的摊筹派募现象异常严重 ,

政府对此十分清楚。1943年 四川省民政厅调查

表明 :“ 全省各县不同的摊派名称 ,一共是 301种

⋯⋯大家都感觉地方的摊筹派募太多 ,于 是谤怨

烦兴 ,乡 镇公所成为怨府。
”“

地方人士是主张消

灭摊派 ,财政当局是主张禁止摊派的。
”
[8](1OT—

10B页 )但 由于战争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费甚

巨,正赋收人有限 ,“ 自中央以至乡镇 ,大 家都觉

得财政困难 ,于是一层推一层 ,推到乡镇 ,便推无

可推 ,只好=切出于摊派 ,摊派的门一开 ,有 几个

不是见钱眼黑 ,于是不应该派的也摊派 ,应该少摊

派的,无妨多摊派几次
”
。鉴于以上情况 ,国 民政

府希望通过民意机构来规范地方的摊筹派募行

为。例如《县各级组织纲要》第四十一条第五款

[9](7页 ),以 及根据此条款所制定的“各县乡镇

征收临时收人办法
”
[8](111页 ),乡 镇民代表大

会享有对临时经费征收的审核权和决议征收数

额、征收标准之权利。

其次 ,借助民意机构的参与来使征丁工作公

平些。政府征丁办法为 :按丁口多寡进行抽签 ,被

抽中者 ,如不出丁 ,则 出钱请人代丁。政府即欲发

挥民意机构的监督功能 ,使抽签公平些。

再次 ,利 用民意机构来监督基层行政人员的

行为。当时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赋税征收

中的贪污中饱行为 ,即
“
民贫国穷而富贪官

”
,“ 丿刂

民负担虽重 ,罗 掘几尽 ,而政府收人仍属寥寥⋯⋯

一年三征之结果 ,全年省税 ,仅 19000余 万 ,其 中

隐匿侵蚀 ,为数定多
”
[10]。 针对以上情况 ,一些

有识之士要求
“
有效发挥并提高民意机关职权以

协助及监督政府
”
,政府对此深表认同[11]。

政府对民意机构确曾寄予厚望。不过 ,由 于

在民意机构的产生方式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,结

果事与愿违。

二 以绅意和官意代替民意

国民政府所要建立的民意机构实际上是在各

级行政机构的监控下 ,由 所谓的
“
公正士绅

”
组成

的机构。

们 年代初 ,针对
“
目下各县情况 ,但见恶势力

之治而不见自治 ,甚且也不见官治
”
的情况 ,国 民

政府认为
“
如何使能打倒恶势力之治 ,势非设立

民意机关扶植正人君子 ,共 图自治不可
”
[12]。

这表明政府建立民意机构是为了扶助地方
“
公正

士绅
”(正人君子),达到以

“
正绅治

”
来辅助官治

的目的。
一

方面 ,因 为他们认为士绅在基层社会

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,“ 士绅者 ,民众之耳 目喉舌

也 ,士绅之所是 ,一 邑是之 ,士绅之所非 ,一 邑非

之 ,且政令之推行 ,及地方兴革事宜 ,有 赖于士绅

协助赞襄倡导举办者甚多
”
[13⒈ 另一方面 ,因 为

他们认为一般民众觉悟程度低 ,难 以发挥直接民

主。基层社区民众舆论往往以议论、闲谈、埋怨等

形式存在 ,具有相当的散漫性、无实效性。民众对

县乡事务及法令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,布告、报

纸、文告、乡务会议所传递的信息往往仅限于士绅

及行政人员 ,因 而能够发表意见的往往只是士绅

等少数人 [14]。 因此 ,以 公正士绅来代表民意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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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偏不倚地反映包括一般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

的利益 ,打击劣绅 ,从而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,稳 固

自身统治 ,当 是政府建立民意机构的初衷。

由于人数众多的一般民众不可能直接参与到

民意机构之中 ,以 公正人士作为代表 ,倒也不失为

一种办法。只在于作为代表的士绅是否公正 ,是

否能够维护 占人 口大多数 的一般劳动民众的利

益。按常理讲 ,这样的人只有通过 民众的公正选

举才可能产生 ,但 当时却并未通过民众公正选举。

以四川省训练团第九期考训学员从彭县 (长寿、华

阳、巴县、隆昌等 18个县中所抽取出的笱 个乡镇

的情况来看 ,作为初级民意机构的保民大会 ,其举

办时间先后不齐且距离民众直接选举较远 ,民 众

对其缺乏热情。如资中人 民不参加保民大会 ;乐

山云华乡之一保 ,应到 36人 ,实到 1人 ;彭县丽春

乡第四保 ,实到男子 53人 ,妇女 38人 ,小孩 zO余

人 ,其 中 3/5以 上不识字 ,十 之七八不合公 民资

格 ,十之六七确是户长[15](32页 )。 乡镇民代表

的产生方式各异 ,除 巴县、阆中由保民大会票选

外 ,彭县由保长指定 ,兼 由指导员提出人名 ,以举

手方式表决 ;南充由保民大会选出人数呈报县府

圈定 ;资 中由甲长填选举票 ,以 代替保 民大会

[15](1狃 页);巴 县、长寿两县 ,“ 其代表之产生多

系豪绅推荐 ,或直接由乡镇保长提出
”
[15](147

页)。 作为县正式参议会过度机构的县临时参议

会完全通过从上到下的推举方式产生 ,省 县政府

及党部在推举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 ,也代表不了

民意。
“
临参会时代之参议员 ,概不通过民间 ,系

由政府遴选 ,出 于从上而下 ,不能代表真正民意 ,

徒具民主的形式
”
[16](104页 )。

笔者并不认为,不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就一定

不是
“
公正士绅

”
,也不认为是民众选举的,上 任

以后 ,就一直是公正士绅。实际上 ,当 时民意机构

普遍存在着
“
贤者不为 ,为者不贤

”
的情况 ,“ 然公

正士绅 ,每 多不愿问事 ,其喜揽公事者 ,常 以土劣

居多 ,贪 官污吏 ,与 此辈沆瀣一气 ,办 事反觉顺

手
”
[13]。 不直接参与地方政务的士绅 ,平时高

谈阔论 ,品评时政 ,易博
“
贤者

”
美名 ,然一旦参与

地方事务 ,或迫于生计 ,或 为亲朋谋利 ,或 为有势

者胁迫 ,或 为有财者收买 ,作上级派下的扰民之

事 ,难免会变为
“
不贤

”
。

一般来讲 ,不通过民众的公正选举而欲产生

能代表民众利益的所谓
“
公正士绅

”
,不 通过民众

的有效监督而欲使士绅保持长久公正 ,不 免太富

于幻想色彩。况且 ,国 民政府实际上并未把维护

一般民众的利益作为
“
民意机构

”
的首要职能 ,他

们更多地把
“
民意机构

”
作为协助政府办理地方

行政事务的工具。

按照四川省《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三年计划

大纲》,由 下到上的民意机构的建立必须在由上

到下的行政组织指导下完成。从其实际承担的任

务看 ,也往往是行政先于多于自治。

笔者先以巴县各级民意机构的会议记录及所

提议案来进行考察。19饱 年 9月 5日 《巴县土桥

乡第一保录呈保民大会记录》及 1942年 8月 zs

日《巴县人和镇第二十八保保民大会记录》具有

一定代表性。这两次会议的提案多为如何办理上

级机构委办事务 ,维持保的社会秩序 ,确保保甲机

构之运行等 ,如
“
遵守时间案

”
、
“
保 甲人员服装

案
”
、
“
本保治安如何维持案

”
[17]、

“
应如何组设

盘查哨案
”
、
“
训练国民兵案

”
、
“
户口异动应如期

呈报案
”
、
“
县治民工伙食应从速收清呈缴案

”

[18],为 本保民众争取利益的提案甚少 ,而且提

案倡导者皆为保甲长及士绅。1942年 10月 23

日《四川省巴县马王乡乡民代表会第一次会议记

录》则绝大部分是筹募经费的议案。如
“
提议田

赋征实乡镇民代表应负督催监视以杜流弊而早结

束案
”
、
“
设立卫生所所需经费药品用具筹募案

”
、

“
乡公所职员待遇菲薄拟就地筹款津贴以维生活

案
”
、
“
为代 166师征购稻草烧柴及借用豆料如何

分派偿还案
”
、
“1舛2年积谷可否征募案

”
[19]。

乡镇民代表会成了行政机构筹募经费的工具。

基层会议重行政轻 自治的现象具有普遍性。

从四川省训练团第九期考训学员所调查的弱 个

乡镇的会议统计情况来看 ,绝大多数为行政会议 ,

并无自治意义可言。19饱 年 1-9月 的会议决议

案共钾8件 ,摊派杂款就占 139件 ,而垦荒、测量

土地、修路、救灾等 自治事务才各 占两案 卜5]

(38一硐页)。

应该看到 ,基层各级民意机构协助完成相应

的行政事务 ,也属情理之中的事。但是 ,关键在于

基层的自治工作应该占据重要位置 ,民 意机构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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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更多地提出维护地方民众利益的提案 ,并监

督其实施。然而们 年代四川省在基层所建立的
“
民意机构

”
却并无 自治意义可言。正如四川省

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沈鹏所言 :“ 实施地方 自

治是当前县府及乡镇公所之唯一主要任务 ,但事

实上今日县、乡镇公所无暇可办自治工作 ,全部时

间为行政工作 (即 上级委办事项 )占 去 ,征兵、征

工、征粮、募债 ,均是他们之
‘
重头戏

’
,整 日整夜

终无演尽之时。
”
[zO]对 此 ,他认为

“
固然战时动

员工作重要 ,但建国之基础工作
‘
自治

’
也应予重

视
”
[⒛ ]。 其实在《县各级组织纲要》中,对于国

家事务与自治事务早已作了明确的划分。只不过

在实施的过程中,两者
“
仍属混而不分

”
,充其量

“
不过成为官督民办之一种进步的官治 ,而非真

正的民治
”
[21](BO页 )。

主要由士绅组成的
“
民意机构

”
成了协助办

理行政事务的工具 ,反 映出官和绅之间众多利益

的一致性 ,但两者之间除了互相利用外 ,还暗斗摩

擦。比如 ,“ 乡镇民代表与乡镇长合作者 ,则 全变

为乡镇公所负责派款机关 ,如 长寿是。对乡镇公

所认真稽核者 ,又形成对立局势 ,如 巴县是。而互

相利用与暗斗摩擦 ,实为目前一般现象
”
[15](147

页)。 作为
“
民意机构

”
的县临时参议会与政府的

关系也是既有合作又有冲突 ,“ 遂宁各机关对临

参会认为绅权太大 ,徒 讨麻烦 ,有 碍政令推行
”

[15](121页 )。 巴县临参会不能与政府密切配合 ,

“
在议会方面 ,即 是扯、揉、看三字 ,在政府方面 ,

即是推、拖、骗三字
”
[16](10页 )。

政府希望
“
民意机构

”
在协助政府完成各项

行政事务的同时,也能够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。

这曾一度激起一些地区的民众对地方 自治的热

情 ,巴县等少数地区就曾经出现过
“
民众热心 ,礼

仪隆重
”
[” ]、

“
参加踊跃

”
[” ]等 情形。但是 ,

大多数地区的一般民众对这种
“
民意机构

”
缺乏

认识 ,取漠视态度 ,“ 参加选举代表 ,也任人操纵

也
”
[15](1狎 页)。 对于县临时参议会 ,一般民众

更是缺乏了解。如 ,“ 乐山牛华溪人民称临参会

为盐商会 ,遂宁县人民误认临参会为财委会 ,甚有

知识稍差之保 甲人员 ,也 对临参会漠然不知
”

,

“
大多数民众 ,均漠不关心

”
[15](11页 )。 这正是

以官意和绅意来代替民意的必然结果。

三 “
民意机构

”
的作用

(一 )“ 民意机构
”
在选举基层行政及 自治人

员中的地位和作用

新县制实行以后 ,一些地区开始了
“
民选

”
的

实践 ,到 1943年 底
“
民选

”
的乡镇干部及职员 已

经 占有一定比例 ,这是以往推行地方 自治未能做

到的。不过 ,完全通过
“
民选

”
产生的基层行政及

自治人员的比例较小。现以四川省训练团第九期

考训学员对 18个县 笱 个乡镇调查的情况为例。

表一 乡镇长的来源情况

背景及来路 人 数 百分比

乡民选者 11%

县委派者 29%

联保主任改充者 4%

士绅哥老推荐者及其仙 56%

(资料来源 :四 川省档案馆藏档案 3-“/s号 ,第 9页

表二 副乡镇长来源情况

背景及来路 人 数 百分 比

民选者 7%

县委派者 46%

乡镇长保委者 26%

士绅哥老推荐由县府任用 21%

(资料来源 :四 川省档案馆藏档案 3-ss/3号 ,第 12页 。)

表三 民政股主任来源情况

背景及来路 人 数 百分比

乡镇长保委者 72%

县府委任者 17%

民选者 7%

哥老保委者 4%

(资料来源 :四 川省档案馆藏档案 3-“ /3号 ,第 I6页 。)

表四 警卫股主任来源情况

背景及来路 人 数 百分比

乡镇长保委者 79%

县委任者 12%

国民兵团保委者 I 3%

哥老介绍与乡长保委 6%

(资料来源 :四 川省档案馆藏档案 3-“ /3号 ,第 18页 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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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四表反映出
“
民选

”
基层行政及 自治人

员所占比例较小 ,甚 至普遍不如哥老会的推荐人

数 ,而且就连一般助理干事和事务员也是如此 ,其

“
民选

”
与

“
哥老保荐者

”
之比例为 ⒈ 2[15](32

页)。 哥老会盛行 ,构 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势

力 ,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发言权有时超过一般民众。

实际上 ,所谓的
“
民选

”
并不是真正的民众直

接选举 ,而 是由保民大会、乡镇民代表会、县临时

参议会、县参议会等所谓趵
“
民意机构

”
来间接选

举产生。
“
民意机构

”
在选举基层行政及 自治人

员中虽发挥了一定作用 ,但不具有决定性 ,而主要

行政人员的意志才具有压倒多数的权威。加上 ,

民意机构自身的产生多为上级官员及地方士绅所

支配 ,民 意程度十分有限 ,即使地方行政及自治人

员全通过这种
“
民意机构

”
选举产生 ,也不能确保

其能充分代表民意。

(二 )“ 民意机构
”
在解决摊筹派募、征丁以及

吏治腐败等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

抗战期间 ,一般民众异常贫困,在政治上 ,他

们往往并不奢望当家作主,但却十分希望政府能

减轻他们的负担 ,改善他们的生活。
“
民意机构

”

的建立 ,在一些宣传较好的示范县 ,如 巴县等 ,最

初也使民众看到了一丝希望 ,因 而也曾一度激起

他们的一点热情。从当时基层所报的开会情形来

看 ,除福寿乡的户长会议
“
秩序欠佳

”
外 ,其余皆

为
“
参加颇觉奋发 ,议案周到

”
。巴县各乡镇民代

表会的筹备经过及开会情形 ,“ 仪式庄严 ,有 条不

紊
”

,“ 参加踊跃
”

,“ 民众热心 ,礼 仪隆重
”
等。

1943年巴县地方自治工作竞赛 ,“ 比上年成绩优

异
”
[舛 ]。 尽管基层的报告多少具有一定的浮夸

成分 ,但 民众对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抱有一定

的热情 ,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 ,这种热情能否持续

下去 ,则全依赖于他们是否实际得到了利益。
“
民意机构

”
能够了解民间的一些疾苦 ,甚 至

向政府提出一些维护民众利益的建议。如 1941

年 12月 ,四 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县政考察团第

十四组报告书列出了许多典型议案 ,如
“
请绝对

废止乡镇保甲长筹款案
”
。该案指出d。 不宜使

派款收款占据(乡镇保甲长 )大部分之精力时间 ;

2.乡 镇保甲长经手此等事务易作威作福并难免

有挪移侵占等贪污之弊 ;3。 人民见乡镇保甲长时

时向彼等要钱 ,对之自易起轻视畏厌之心 ,乡 镇保

甲长推行其他公务时也暗受其影响 ;4。 贤良自好

之士无不视派款收款为畏途 ,于是保甲镇长遂成

贤者不为 ,为者不贤之普遍现象 ,使行政下层机构

无法健全。此外 ,还 有救灾、救济公教人员生活、

补助行政及教育经费、减征壮丁、增加壮丁食粮、

改善壮丁待遇、落实优待壮丁家属等议案 ,它们大

多是要求减轻负担的。其中有议案明确主张将组

训民众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[25](第六章,1—

5页 )。 可见 ,民意机构中也确实不乏有正义感、有

见识的公正人士。
“
民意机构

”
提出的建议也曾一度引起行政

机构的高度重视 ,他们也相应发布了一些行政命

令 ,力 图解决出现的问题 ,不过却缺乏行之有效的

具体办法。县乡保甲在实施大政方针时还出现了

扭曲行为 ,尤其是贪污中饱严重。
“
上峰收人一

千而保甲索取于民者何止二、三千
”

[25](第 六

章,1—5页 )。 政府设置
“
民意机构

”
的目的之一就

是想通过所谓的
“
公正士绅

”
来减少或杜绝中饱

行为 ,然而士绅及其他有产者与一般民众的利益

并不完全相同。在要求政府减轻赋税方面 ,他们

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基本一致。但在政府由于战争

及维护自身统治不可能减少赋税征收的情况下 ,

作为
“
民意机构

”
主持者的士绅及其他有产者往

往失去了公正 ,对 于基层行政 自治人员转嫁负担

的行为不但视而不见 ,还彼此勾结 ,从 中渔利。四

川省根据《县各级组织纲要》第四十一条第五款

赋予乡镇民代表会对临时经费征收的审核权、决

议征收数额、征收标准等权利 ,结果却成为基层行

政自治人员从中渔利的工具。
“
法定 以外的捐

税 ,即 各种临时的摊筹派募 ,名 目既多 ,负 担又重 ,

不但大家觉得有些苛求 ,尤其无论什么时候都可

以摊 ,都可以筹
”

[8](16页 )。 再以征丁为例。因

为缺乏真正民意机构的监督 ,造成极不公平的现

象。
“
一则使保甲籍丁苛索人民,一则使豪势富

户向保甲活动 ,纯至抽中者 ,多属独子单丁 ,尽 出

贫而无告之家 ,而 有人力金钱之户 ,毫未抽中,此

抽签法令 ,本 属至公 ,保 甲办理 ,极 为不平
”

;“ 被

抽之户 ,不见得平 ,随保甲之好恶 ,而估拉者有之 ,

用金钱之运动而买充者有之 ,更有一般乡豪土棍 ,

钱力两有 ,而不买充 ,而不应征者有之
”
[“ 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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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否定 ,民 意机构中也并非没有
“
公正人

士
”
,民意机构所通过的议案也不乏能维护一般

民众利益的 ,但一旦同豪绅的利益发生冲突 ,则难

以施行 ,“ 镇公所依仗土豪势力 ,对代表大会决议

案 ,也视如具文
”
[15](147页 )。

由于占人口多数的一般民众不能左右
“
民意

机构
”
和执事当局的意志 ,因 而一般民众的正当

要求难以得到满足。新县制实施了四年 ,连 国民

党人士都称 :“ 各级党政民机关 ,虽 每次会议皆议

□□□为完善之地方 自治案 ,但执行人员大都视

为老生常谈 ,而未尝加之意焉。
”
[zT]“ 相沿已久

的贪污舞弊 ,未见敛迹
”
,呈 现

“
无官不贪 ,无吏不

污
”

,“ 为者不贤 ,贤者不为
”
的情况 [8]。 1946年

7月 ,国 民参政会 9名 参议员指出 :“ 吏治腐败 ,政

风荡然 ,政府虽具改革决心 ,但官僚政治积重难

返。近来由于物价波动 ,生 活不安以及接收敌伪

产业人员乘机舞弊 ,风气之坏 ,更有甚于前清末

年。各地行政人员或遇事敷衍或彼此推诿或浮报

虚吞或逢迎欢逐 ,拉拢接纳惟恐不及 ,人 民疾苦则

毫不过问,甚 至贿赂公行 ,穷 奢极欲 ,恬不以为耻

者 ,民生用是凋敝 ,政教因此凌夷。
”

[11]

吏治腐败的原因众多 ,其 中重要的一条就是

民意机构的选举、监督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。

不可否认 ,新县制颁行后 ,部分乡民也能控告基层

行政及自治人员在选举和任职中出现的腐败行

为。1945年 3月 ,巴 县永兴乡公民代表童雨樵、

田可勤等控诉新当选的乡长萧炳辉吸食鸦片 ,请

求巴县政府
“
从速究办 ,并另派要员 ,监选贤能

”

[28⒈ 1947年 2月 ,巴 县仁厚乡乡民代表会主席

汪武烈控告该乡乡长赵冶仁
“
侵蚀殊多

”
,请求县

府
“
撤职另委

”
[” ];1947年 10月 ,县 民陆玉廷

等控告璧山县长刘宗华贪污舞弊;1%8年 6月 ,

县民钟国材等控告江津县长朱镜清贪污不法 ;

1947年 12月 ,在 乡军官控告綦江县长胡大斌贪

污不法等等 [30]。 1947年 1—3月 ,巴 县人民控

告乡镇 自治人员贪污者有 23案 ,经查属实 ,移交

法院惩治者有 4案 ,记过处分者有 8案 ,查不实者

有 11件 [31]。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县制下

民意有所发挥 ,但 同时也证明了新县制下地方官

吏的贪污不法行为未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。

民众选择控告方式本身就说明民意机构发挥

的作用有限。民众多向县以上行政部门控诉 ,很

少向民意机构检举 ,表 明他们对民意机构的权威

持怀疑态度。新县制下民意机构在选举、监督基

层行政人员中所实际发挥的作用也与民众的怀疑

相吻合。有的乡镇在选举乡长时 ,由 县派指导员

监选 ,选举人由保长、中心学校校长以及保长邀请

的士绅等构成 ,形成
“
由下级行政人员选举上级

行政人员
”
的状况 ,“ 殊乏民选意义

”
[32]。 即使

是所谓民选的乡长 ,在其上任后的所作所为与其

上任前的诸多承诺也往往大相径庭 ,民 意机构也

不能有效约束。以巴县永盛乡乡长封禹昌为例 ,

他在选任之初 ,大肆鼓吹
“
实干苦干 ,经 济公开 ,

每月一次报销以昭公允
”
[33],但 细查该乡长之

作风 ,却恰其反 ,“ 迄今年之任 ,不 但未见报销一

次 ,而清算也无举行 ,并操纵一乡全权 ,什么乡财

政保管委员会 ,虽有设置 ,毫无实际⋯⋯该乡长乘

机大张恶势,肆 无忌惮 ,任 意刮尽 民脂 民膏
”

[33]。 诸如此类 ,不胜枚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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